
日
m
m
E
年
年
軍
體
制

壹
、
前
一-
5

在
一
個
多
元
社
會

(
1月
。
亡
。
旦
旦
河
)
裡
'
個
人
的
經
濟
生
活
需

要
多
元
的
規
劃
'
國
家
的
經
濟
安
全
政
策
也
需
要
多
元
的
制
度
。
除
了

個
人
的
財
務
規
劃
之
外
，
政
府
、
組
合

(
2名
自
己
古
巴
與
企
業
都
有

獨
特
的
經
濟
安
全
體
制
，
提
供
必
要
的
經
濟
資
源
。
就
以
年
金
制
度
而

言
，
政
府
有
國
家
年
金
制
度
，
組
合
有
組
合
年
金
制
度
，
企
業
有
企
業

年
金
制
度
，
而
個
人
則
有
個
人
年
金
的
設
計
。
老
人
若
能
從
國
家
年

金
、
組
合
年
金
、
企
業
年
金
與
個
人
年
金
獲
得
適
當
的
給
付
，
經
濟
生

活
必
可
獲
得
充
分
的
保
障
。
因
此
，
要
衡
量
一
個
國
家
的
老
年
年
金
水

準
應
將
這
四
種
年
金
給
付
加
總
，
不
宜
只
比
較
單
一
年
金
制
度
(
尤
其

是
國
家
年
金
)
的
給
付
水
準
。
基
於
此
一
理
念
，
本
文
在
介
紹
日
本
的

老
年
年
金
體
制
時
，
將
分
國
家
年
金
制
度
(
合
國
民
年
金
與
厚
生
年
金

兩
種
制
度
)
、
組
合
年
金
制
度
(
合
國
家
公
務
員
共
濟
組
合
、
地
方
公

蔡
﹒
宏
昭

務
員
共
濟
組
合
、
私
立
學
校
教
職
員
共
濟
組
合
與
農
林
漁
業
團
體
職
員

共
濟
組
合
等
四
種
制
度
)
，
企
業
年
金
制
度
(
含
調
整
年
金
、
適
格
年

金
與
自
.
社
年
金
三
種
制
度
)
以
及
個
人
年
金
制
度
四
個
體
制
分
別
說

明

貳
、
日
本
老
人
的
經
濟
生
活
狀
況

根
據
一
九
九
六
年
的
厚
生
白
書
，
日
本
的
老
人
人
口
比
率
將
於

0
0
0
年
達
一
二
﹒
三

%
'
居
世
界
第
一
位
，
並
於

二
O
四
五
年
達
二

七
J

二
八
%
'
處
於
最
高
峰
，
然
後
逐
漸
下
降
，
至
二

O
九
0
年
降
至

二
五
%
。
二
十
一
世
紀
，
每
四
個
日
本
國
民
就
必
須
扶
養
一
個
老
人
。

老
人
問
題
與
老
人
福
利
已
成
為
日
本
最
重
要
的
社
會
問
題
與
福
利
政

策
。
如
果
比
較
一
九
八

0
年
和
一
九
九
三
年
日
本
老
人
的
所
得
狀
況
，

則
年
所
得
由
一
九
八
﹒
一
萬
日
圓
增
至
三
二

0
萬
日
圓
，
而
所
得
來
源

中
的
勞
動
所
得
比
率
(
勞
動
所
得
佔
年
所
得
的
比
率
)
由
四
四
﹒
二
%

降
至
三
六
%
;
財
產
所
得
比
率
由
七
﹒
八
%
降
至
六
﹒
五
%

.. 

家
人
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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濟
比
率
由
五
﹒
六
%
降
至
一
﹒
三
%
;
公
共
年
金
(
含
恩
給
)
比
率
由

四
0
.

三
%
增
至
五
四
﹒
八
%
;
社
會
扶
助
(
含
社
會
津
貼
)
比
率
由

二
﹒
二
%
降
至
一
﹒
四
%
(
厚
生
省
，
一
九
九
六
)
。
這
個
資
料
顯

示
，
公
共
年
金
已
成
為
現
代
日
本
老
人
最
重
要
的
所
得
來
源
，
而
家
人

接
濟
已
微
不
足
道
。
一
九
九
三
年
，
我
國
老
人
的
所
得
來
源
中
，
勞
動

所
得
比
率
為
六
﹒
六
%
;
財
產
所
得
比
率
為
一
九
﹒
二
%.. 
家
人
接
濟

比
率
為
五
三
﹒
二
%
;
退
休
金
比
率
為
一
九
﹒
一
%
;
社
會
扶
助
比
率

﹒
六
%
;
其
他
為
0
.
三
%
(
內
政
部
統
計
處
，

一
九
九
六
)
。

司
見
我
國
老
人
的
所
得
來
源
是
以
家
人
接
濟
最
為
重
要
，
而
退
休
金
和

為勞
動
所
得
的
比
率
則
遠
遜
日
本
。
此
外
，
根
據
厚
生
省
的
「
國
民
生
活

基
礎
調
查
」
'
一
九
九
四
年
每

一
家
戶

(
g
g
n
E
E
)的
平
均
年
所
得

為
六
五
七
﹒
五
萬
日
圓
，
而
以
老
人
為
戶
長
的
家
戶
則
只
有
五
一
一

一
萬
日
圓
，
佔
七
七
﹒
七
%

(
厚
生
省
，
一
九
九
五
)
。

同
年
度
，
以

有
工
作
老
人
為
戶
長
的
家
戶
平
均
每
月
所
得
為
四
七
﹒
一
萬
日
圓
;
以

無
工
作
老
人
為
戶
長
的
家
戶
平
均
每
月
所
得
為
二
四
﹒
二
萬
日
圓
;
無

工
作
老
夫
妻
家
戶
的
平
均
每
月
所
得
為
二
十
三
萬
日
圓
(
總
務
廳
，
一

九
九
五
)
。

在
家
計
支
出
方
面
，
根
據
總
務
廳
的
「
家
計
調
查
年
報
」
，
以
有

工
作
老
人
為
戶
長
的
家
戶
平
均
每
月
支
出
為
三
八
﹒
七
萬
日
圓

(其
中

消
費
支
出
為
三
二

﹒

五
萬
日
區
，
非
消
費
性
支
出
為
六
.
二
萬
日
圓

)

有
八
﹒
四
萬
日
圓
的
剩
餘

.. 

以
無
工
作
老
人
為
戶
長
的
家
戶
平
均
每
月

支
出
為
二
七
﹒
一
萬
日
圓

(其
中
消
費
性
支
出
為
二
四
﹒
八
萬
日
圓
，

非
消
費
性
支
出
為
二

﹒

三
萬
日
圓
)
，
不
足
二
﹒
九
萬
日
圓
;
無
工
作

老
夫
妻
家
戶
的
平
均
每
月
支
出
為
二
四
﹒
三
萬
日
圓
(
其
中
消
費
性
支

出
為
二
二
﹒
五
萬
日
圓
，
非
消
費
性
支
出
為
一
﹒
八
萬
日
圓
)
，
不
足

一
﹒
三
萬
日
圓
(
總
務
廳
，
一
九
九
五
)
。
在
消
費
支
出
方
面
，
三
種

家
戶
的
各
種
消
費
支
出
比
率
十
分
接
近
，
例
如
，
食
品
支
出
比
率
大
致

在
二
六
%
左
右
;
居
住
支
出
比
率
約
在
七
%
上
下
;
保
健
醫
療
支
出
比

率
約
為
四
﹒
五
%
.. 

休
閒
娛
樂
支
出
比
率
約
在
一
一
%
水
準
。
至
於
交

際
支
出
比
率
，
有
其
他
家
庭
成
員
的
家
戶
約
為

一
四
%
，
而
老
夫
妻
家

戶
則
為
一
六
﹒
五
%
(
總
務
廳
，
一
九
九
五
)
。

根
據
總
務
廳
的
「
儲
蓄
動
向
調
查
」
'
一
九
九
五
年
，
日
本
每
一

家
戶
的
平
均
儲
蓄
金
額
(
金
融
性
資
產
)
為
一
、
六
0
0
萬
日
圓
，
而

平
均
負
債
金
額
為
四
六

0
萬
日
圓
，
淨
儲
蓄
為
一
、
一
四

0
萬
日
圓
。

以
老
人
為
戶
長
的
家
戶
平
均
儲
蓄
金
額
為
二
、
五
0
0
萬
日
區
，
平
均

負
債
金
額
為
二

0
0
萬
日
圓
，
淨
儲
蓄
為
二
、
三
0
0
萬
日
圓
(
總
務

廳
，
一
九
九
六
)
。
但
是
，
根
據
儲
菩
廣
報
中
央
委
員
會
的
調
查
，
儲

蓄
金
額
在
二
、

0
0
0
萬
日
圓
以
上
的
老
人
家
戶
則
只
佔
二
三
﹒
八

%
'
易
言
之
，
有
七
六
.
二
%
的
老
人
家
戶
儲
蓄
金
額
都
在
二
、
。
。

0
萬
日
圓
以
下
(
儲
蓄
廣
報
中
央
委
員
會
，
一
九
九
七
)
。

可
見
日
本

老
人
金
融
性
資
產
的
分
配
有
明
顯
不
均
的
現
象
。

參
、
日
本
的
國
家
老
年
年
金
制
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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一
、
國
氏
年
金
制
度

日
本
的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是

一
九
五
九
年
四
月
制
定
，
同
年
十
一
月

開
始
支
給
非
納
費
制
福
利
年
金
，
而
於
一
九
六
一
年
四
月
實
施
納
費
制

年
金
。
目
前
，
該
制
度
的
適
用
對
象
分
為
三
類
，
第一
類
被
保
險
人
為

二
十
歲
以
上
六
十
歲
以
下
的
自
營
作
業
者
等
;
第
二
類
被
保
險
人
為
厚

生
年
金
保
險
與
共
濟
組
合
年
金
保
險
的
被
保
險
人

.. 

第
三
類
被
保
險
人

為
厚
生
年
金
保
險
與
共
濟
組
合
年
金
保
險
被
保
險
人
所
扶
養
的
二
十
歲

以
上
六
十
歲
以
下
配
偶
。
第

一
類
被
保
險
人
的
保
險
費
在

一
九
九
八
年

時
為
每
月

一
三
、
三
O
O
日
圓
;
第
二
類
被
保
險
人
與
第
三
類
被
保
險

人
是
由
其
投
保
的
受
雇
者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保
險
費
中
攤
提
，
攤
提
金
額

的
計
算
公
式
如
下

.. 

基
礎
年
金
給
付
總
費
用
×
〔
(
受
雇
者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的
投
保
人

數
+
受
雇
者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的
被
扶
養
配
偶
人
數
)
÷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
的
投
保
人
數
〕

至
於
低
收
入
者
則
可
免
納
保
險
費
。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所
提
供
的
給

付
項
目
有
老
年
基
礎
年
金
、
殘
障
基
礎
年
金
、
遺
屬
基
礎
年
金
、
寡
婦

年
金
、
死
亡

一
次
給
付
、
外
國
人
退
出
一
次
金
以
及
老
年
福
利
年
金
等

七
種
。
老
年
基
礎
年
金
的
給
付
條
件
為
投
保
二
十
五
年
和
年
滿
六
十
五

歲
，
給
付
金
額
依
下
列
公
式
計
算

.. 

斗
∞u
u
u
o
c
日
圓
×
〔
繳
納
保
費
月
數
+
免
納
保
費
月
數
)
×
1
-
3〕

﹒
一
﹒
〔
可
能
投
保
年
數
×
口
〕

被
保
險
人
如
果
每
個
月
多
繳
納
四

0
0
日
圓
，
領
取
老
年
基
礎
年

金
時
，
就
可
以
多
領
取
二
0
0
日
圓
的
加
給
老
年
年
金
。
至
於
老
年
福

利
年
金
則
是
一
九
六

一
年
四
月

一
日
時
，
年
齡
超
過
五
十
歲
者
，
在
年

滿
七
十
歲
時
，
每
月
支
給
三
三
、
五
三
三
日
圓
的
老
年
福
利
年
金
，
但

是
，
扶
養
義
務
人
的
年
所
得
在
六
一
四
﹒
四
萬
日
圓
以
上
，
九
二
九
﹒

一
萬
日
圖
以
下
者
，
每
月
減
額
七
、
三
五
八
日
圓
。
政
府
除
了
負
擔
全

部
的
行
政
事
務
費
用
外
，
基
礎
年
金
費
用
的
三
分
之

一
以
及
老
年
福
利

年
金
費
用
均
由
政
府
負
擔
。

二
、
厚
生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
日
本
的
厚
生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始
自
一
九
四
二
年
的
勞
動
者
年
金
保

險
制
度
，
而
於
一
九
四
四
年
改
稱
為
厚
生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。
目
前
，
該

制
度
的
適
用
對
象
為
所
有
事
業
單
位
六
十
五
歲
以
下
的
受
雇
者
均
為
強

制
投
保
對
象
，
但
是
，
六
十
五
歲
以
上
的
受
雇
者
在
未
具
備
領
取
國
民

年
金
老
年
基
礎
年
金
的
給
付
條
件
前
，
亦
得
自
願
投
保
。
厚
生
年
金
保

險
制
度
的
投
保
薪
資
標
準
共
分
三
十
級
，
下
限
為
九
﹒
二
萬
日
圓
，
上

限
為
五
十
九
萬
日
圓
，
保
險
費
率
為
投
保
薪
資
的

一
七
﹒
三
五
%
，
由

勞
雇
折
半
負
擔
(
各
負
擔
八
﹒
六
七
五
%
)
，
但
是
礦
工
和
船
員
的
保

險
費
率
則
是
一
九
﹒
一
五
%
'
勞
雇
各
負
擔
九
﹒
五
七
五
%
。
厚
生
年

金
保
險
的
給
付
項
目
有
老
年
厚
生
年
金
、
老
年
厚
生
年
金
特
別
給
付
、

殘
障
年
金
、
殘
障
津
貼
(
一
次
金
)
、
遺
屬
厚
生
年
金
等
五
種
。
老
年

厚
生
年
金
的
條
件
為
被
保
險
人
司
以
領
取
國
民
年
金
的
老
年
基
礎
年
金

時
就
可
以
領
取
，
給
付
金
額
依
下
列
公
式
計
算.. 

平
均
投
保
薪
資
月
額
×

3
.
g
a
j
o
-
2
)
×
投
保
期
間
月
數
×
物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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價
調
整
率

上
式
的
。
-
S
U
J
O
-
2係
以
一
九
八
六
年
四
月
一
日
時
未
滿
四
十
歲

者
適
用
。
-
o
g
u
-
-年
齡
在
四
十
歲
以
上
五
十
九
歲
以
下
者
適
用
。
-
c
o
a

l
c
-
2
之
間
的
不
同
費
率
。
投
保
期
間
在
二
十
年
以
上
的
老
年
厚
生
年

金
領
取
者
若
有
需
要
扶
養
的
配
偶
或
子
女
時
，
可
領
取
加
給
老
年
年

金
，
配
偶
每
年
二
二
六
、

0
0
0

日
圓
(
每
月
一
八
、
八
三
三
日

圓
)
;
第
一
子
和
第
二
子
每
人
每
年
二
二
六
、
O
O
O
日
固
(
每
月
一

八
、
八
三
三
日
圍
)
;
第
三
子
以
上
每
人
每
年
七
五
、
三
0
0
日
圓

(
每
月
六
、
二
七
五
日
圓
)
。
老
年
厚
生
年
金
特
別
給
付
的
給
付
對
象
必

須
具
備
三
項
條
件
，
第
一
是
要
投
保
厚
生
年
金
保
險
一
年
以
上
;
第
二

要
投
保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二
十
五
年
以
上
;
第
三
要
年
滿
六
十
歲
未
滿
六

十
五
歲
。
具
備
這
三
項
條
件
者
因
退
休
而
喪
失
厚
生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的

被
保
險
人
資
格
，
可
領
取
老
年
厚
生
年
金
特
別
給
付
，
其
給
付
金
額
依

下
列
公
式
計
算

.. 

L

定
額
部
分

(
戶
。
台
日
圓ly
a
N
U日
國
)
×
投
保
期
間
月
數

×
物
價
調
整
率

已
所
得
比
例
部
分

.. 

平
均
投
保
薪
資
月
額
×
3
.
g
a
j
。
-
2
)×

投
保
期
間
月
數
×
物
價
調
整
率

如
果
領
取
老
年
厚
生
年
金
特
別
給
付
者
繼
續
受
僱
於
事
業
單
位
，

則
只
能
領
取
滅
額
年
金
。
如
果
工
資
和
減
額
年
金
的
總
額
在
二
+
二
萬

日
圓
以
下
(
月
額
)
，
只
能
領
取
八
O
%
的
減
額
年
金
;
如
果
兩
者
合

計
在
二
十
二
J

三
十
四
萬
日
圓
之
間
，
工
資
每
增
加
二
日
圈
，
年
金
就

減
少
一
日
圓
;
如
果
兩
者
合
計
超
過
三
十
四
萬
日
圓
，
工
資
每
增
加
一

日
圓
，
年
金
就
減
少
一
日
圈
。
政
府
除
了
負
擔
行
政
事
務
費
用
和
國
民

年
金
攤
提
金
之
外
，
在
一
九
六
一
年
四
月
一
日
以
前
已
領
取
老
年
年
金

者
的
年
金
給
付
費
用
二
O
%
亦
由
政
府
負
擔
。

肆
、
日
本
的
共
濟
組
合
老
年
年
金
制
度

一
、
國
家
公
務
員
共
濟
組
合
年
金
制
度

日
本
的
國
家
公
務
人
員
共
濟
組
合
法
是
在
一
九
四
八
年
四
月
制

定
，
一
九
五
八
年
五
月
全
面
修
訂
。
自
一
九
九
七
年
四
月
一
日
起
，
國

鐵
共
濟
組
合
(
局
共
濟
)
、
電
信
電
話
共
濟
組
合
(
Z吋
吋
共
濟
)
和
菸

草
專
賣
共
濟
組
合
(
可
共
濟
)
納
入
厚
生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，
國
家
公
務

員
共
濟
組
合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只
以
國
家
公
務
員
共
濟
組
合
的
會
員
為
適

用
對
象
，
目
前
共
有
二
十
四
個
國
家
公
務
員
共
濟
組
合
，
會
員
約
有

一
、
五
八
七
、
O
O
O
人
三
九
九
六
年
底
)
。
國
家
公
務
員
共
濟
組

合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的
保
險
費
率
為
投
保
薪
資
的
一
八
﹒
三
九
%
'
由
被

保
險
人
和
政
府
各
負
擔
九
﹒
一
九
五
%
。
給
付
項
目
有
退
休
共
濟
年

金
、
退
休
共
濟
年
金
特
別
給
付
、
殘
障
共
濟
年
金
、
殘
障
津
貼
、
遺
屬

共
濟
年
金
等
五
種
。
退
休
共
濟
年
金
的
給
付
條
件
為
投
保
期
間
二
+
年

以
上
，
年
滿
六
十
歲
，
給
付
金
額
依
下
列
公
式
計
算

.. 

l

所
得
比
例
部
分
(
相
當
於
厚
生
年
金
)

平
均
投
保
薪
資
月
額
×
。
-c
o
a
×
會
員
期
閏
月
數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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立
職
域
年
金
部
分
(
相
當
於
企
業
年
金
)

平
均
投
保
薪
資
月
額
×
。
-
O
O
H
U×
會
員
期
閏
月
數

會
員
期
間
在
二
十
年
以
上
領
取
退
休
共
濟
年
金
者
若
需
要
扶
養
六

十
五
歲
以
下
配
偶
或
十
八
歲
以
下
子
女
時
，
可
領
取
加
給
退
休
年
金
，

配
偶
、
第
一
子
和
第
二
子
每
人
每
年
二
二
六
、

0
0
0

日
圓
(
每
月
一

八
、
八
三
三
日
圓
)
;
第
三
子
以
上
每
人
每
年
七
五
、
三
0
0
日
圓

(
每
月
六
、
二
七
五
日
圓
)
。
投
保
國
民
年
金
二
十
五
年
以
上
，
年
滿
六

十
歲
未
滿
六
+
五
歲
者
在
領
取
退
休
共
濟
年
金
時
，
可
領
取
退
休
共
濟

年
金
特
別
給
付
，
其
給
付
金
額
依
一
、
六
二
五
日
圓
×
會
員
期
間
月
數

×
調
整
率
(
依
出
生
日
期
有
不
同
的
調
整
率
)
計
算
。
政
府
除
了
負
擔

保
險
費
的
五
O
%
和
行
政
事
務
費
用
外
，
也
負
擔
國
民
年
金
攤
金
的

分
之
一
和

一
九
六
一
年
四
月

一
日
以
前
已
領
取
老
年
年
金
者
的
年
金
給

付
費
用
二
O
%
。

二
、
地
方
公
務
員
共
濟
組
合
年
金
制
度

日
本
的
地
方
公
務
員
共
濟
組
合
法
是
一
九
六
二
年
九
月
制
定
，
同

年
十
二
月
實
施
，
目
前
約
有
三
、
三
四
六
、
O
O
O
人
適
用
三
九
九

六
年
底
)
。
該
制
度
的
保
險
費
率
為
投
保
薪
資
的
一
六
﹒
五
六
%
'
由

被
保
險
人
和
政
府
各
負
擔
八
﹒
二
八
%
。
至
於
給
付
項
目
、
給
付
條
件

和
給
付
金
額
的
計
算
公
式
均
與
國
家
公
務
員
共
濟
組
合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
相
同
。
政
府
除
了
負
擔
保
險
費
的
五
O
%
和
行
政
事
務
費
用
之
外
，
也

負
擔
國
民
年
金
攤
提
金
的
三
分
之
一
和
一
九
六
一
年
四
月
一
日
前
老
年

年
金
給
付
費
用
的
二
O
%
。

三
、
私
立
學
校
教
職
員
共
濟
組
合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
日
本
的
私
立
學
校
教
職
員
共
濟
組
合
法
係
一
九
五
三
年
八
月
制

定
，
一
九
五
四
年

一
月
實
施
，
目
前
約
有
四
O
O
、
八
二
0
人
適
用

二
九
九
六
年
底
)
。
該
制
度
的
保
險
費
率
為
投
保
薪
資
的
一
三
﹒
三

%
，
由
被
保
險
人
和
學
校
各
負
擔
六
.
六
五
%
0
至
於
給
付
項
目
、
給

付
條
件
和
給
付
金
額
的
計
算
公
式
均
與
國
家
公
務
員
共
濟
組
合
年
金
保

險
制
度
和
地
方
公
務
員
共
濟
組
合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相
同
。
政
府
只
負
擔

部
分
的
行
政
事
務
費
用
，
國
民
年
金
攤
提
金
的
三
分
之
一
以
及
一
九
六

一
年
四
月
一
日
前
老
年
年
金
給
付
費
用
的
二
O
%
。

四
、
農
林
漁
業
團
體
職
員
共
濟
組
合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
日
本
的
農
林
漁
業
團
體
職
員
共
濟
組
合
法
是
一
九
五
八
年
四
月
制

訂
，
一
九
五
九
年
一
月
實
施
，
目
前
約
有
九
、
八
三
三
個
組
合
，
五
。

一
、
二
四
七
人
三
九
九
六
年
底
)
。
農
林
漁
業
團
體
職
員
共
濟
組
合
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的
投
保
薪
資
標
準
分
三
十
級
，
下
限
為
一
九
﹒
二
萬
日

圓
，
上
限
為
五
十
九
萬
日
圓
。
保
險
費
率
為
投
保
薪
資
的
一
九
﹒
四
九

%
，
由
被
保
險
人
和
所
屬
組
合
各
負
擔
九
﹒
七
四
五
%
。
給
付
項
目
有

退
休
年
金
、
殘
障
年
金
和
遺
屬
年
金
三
種
。
給
付
條
件
和
給
付
金
額
的

計
算
公
式
以
及
政
府
負
擔
均
與
其
他
共
濟
組
合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相
同
。

伍
、
日
本
的
企
業
老
年
年
金
制
度

一
、
通
格
年
金
制
度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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適
格
年
金
制
度
是
依
一
九
六
二
年
的
營
業
稅
法
而
成
立
的
制
度
。

雇
主
先
與
受
雇
者
締
結
年
金
規
約
，
再
與
信
託
銀
行
簽
訂
年
金
信
託
契

約
，
或
與
保
險
公
司
簽
訂
人
壽
保
險
契
約
，
或
與
投
資
顧
問
公
司
簽
訂

簽投
訂資

年契
金約
共
濟至
契於
約需

要這
禧聶
哥前
菊豆

中~
1丘開

業真
必業
須協
在同
一組
O 合

O 聯
人合
以會

上
;
簽
訂
人
壽
保
險
契
約
或
投
資
契
約
的
企
業
以
及
簽
訂
年
金
共
濟
契

約
的
農
林
漁
業
團
體
必
須
在
十
五
人
以
上
。
適
格
年
金
制
度
的
保
險
費

大
都
由
雇
主
負
擔
，
但
是
，
也
有
少
部
分
企
業
採
勞
雇
分
擔
保
險
費
的

方
式
。
雇
主
所
負
擔
的
保
險
費
完
全
免
稅
，
但
是
，
受
雇
者
所
負
擔
的

保
險
費
除
人
壽
保
險
可
免
稅
外
，
其
他
契
約
的
保
險
費
必
須
納
稅
。
適

格
年
金
的
給
付
項
目
一
般
有
退
休
給
付
，
離
職
給
付
和
死
亡
給
付
三

種
。
退
休
給
付
為
年
金
給
付
，
但
是
，
未
達
給
付
條
件
者
得
領
一
次
給

付
。
至
於
退
職
給
付
和
死
亡
給
付
也
可
以
領
取
一
次
給
付
。
年
金
金
額

以
五
萬
J
+
萬
日
圓
最
多
，
其
次
為
三
萬
J

五
萬
日
圓
，
再
次
為
十
萬

;
十
五
萬
日
圓
(
田
近
榮
治
等
，
一
九
九
七
)
。
適
格
年
金
的
資
金
只

能
在
有
適
格
年
金
制
度
的
企
業
問
移
轉
，
如
果
轉
職
到
沒
有
適
格
年
金

制
度
的
企
業
，
就
必
須
領
取
離
職
給
付
。
由
於
沒
有
支
付
保
證
制
度
，

適
格
年
金
制
度
廢
除
時
，
無
法
保
障
受
雇
者
的
權
益
。
目
前
，
適
格
年

金
制
度
的
適
用
對
象
約
有
一
、
O

四
0
萬
人
，
其
中
厚
生
年
金
保
險
制

度
的
被
保
險
人
約
佔
三
二
%
(
一
九
九
六
年
底
)
。

二
、
厚
生
年
金
基
金
制
度

厚
生
年
金
基
金
制
度
是
一
九
六
六
年
創
設
的
制
度
。
僱
用
員
工
在

五
0
0
人
以
上
的
企
業
在
勞
雇
雙
方
的
同
意
下
，
經
厚
生
大
臣
的
許
可

後
，
可
設
立
厚
生
年
金
基
金
，
兩
個
以
上
的
企
業
亦
可
共
同
設
立
厚
生

年
金
基
金
。
厚
生
年
金
基
金
除
了
代
墊
老
年
厚
生
年
金
的
所
得
比
例
部

分
之
外
，
另
加
企
業
年
金
，
一
般
分
為
基
礎
部
分
(
即
老
年
厚
生
年
金

+
加
額
部
分
)
與
加
算
部
分
(
即
企
業
年
金
)
。
設
立
厚
生
年
金
基
金

企
業
的
員
工
均
可
加
入
基
礎
部
分
，
但
是
，
必
須
連
續
工
作
五
年
以
上

才
能
加
入
加
算
部
分
。
該
制
度
的
給
付
項
目
除
了
基
礎
年
金
、
加
算
年

金
之
外
，
還
有
退
保
一
次
給
付
與
死
亡
一
次
給
付
。
基
礎
年
金
的
給
付

水
準
必
須
超
過
老
年
厚
生
年
金
的
三
O
%
'
而
且
不
能
選
擇
一
次
給

付
。
至
於
加
算
年
金
則
可
依
年
金
現
值
的
一
部
分
作
為
一
次
給
付
。
基

礎
年
金
的
給
付
條
件
只
要
加
入
基
礎
部
分
一
個
月
以
上
，
並
具
備
其
他

給
付
條
件
時
就
可
領
取
，
但
是
，
加
算
年
金
則
必
須
加
入
加
算
部
分
二

十
年
以
上
，
並
具
備
其
他
條
件
才
能
領
取

。
設
立
厚
生
年
金
基
金
的
企

業
不
必
繳
納
厚
生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的
保
險
費
，
但
是
，
必
須
將
其
充
作

厚
生
年
金
基
金
基
礎
部
分
的
保
險
費
。
至
於
加
算
部
分
的
保
險
費
則
大

都
由
雇
主
負
擔
，
保
險
費
均
免
稅
。
厚
生
年
金
基
金
可
以
委
託
信
託
銀

行
或
保
險
公
司
連
用
，
也
可
以
委
託
投
資
顧
問
公
司
運
用
(
但
不
得
超

過
基
金
資
產
總
額
的
三
分
之
二
，
而
資
本
額
在
五

0
0
億
日
圖
以
上

的
企
業
所
設
立
的
厚
生
年
金
基
金
，
經
厚
生
大
臣
許
可
後
可
自
行
運

用
。
受
雇
者
在
有
厚
生
年
金
基
金
的
企
業
間
移
動
時
，
基
礎
年
金
和
加

算
年
金
均
可
通
算
。
如
果
由
有
厚
生
年
金
基
金
的
企
業
轉
職
到
無
厚
生

年
金
基
金
的
企
業
，
則
可
將
年
金
基
金
轉
移
到
厚
生
年
金
基
金
聯
合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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會
。
厚
生
年
金
基
金
解
散
時
，
厚
生
年
金
基
金
聯
合
會
有
支
付
保
證
制

度
，
最
高
可
支
付
代
墊
部
分
的
一
﹒
三
倍
。

三
、
自
社
年
金
制
度

自
社
年
金
制
度
是
由
企
業
直
接
運
用
、
給
付
與
管
理
的
企
業
年
金

制
度
。
有
些
企
業
採
累
積
基
金
的
方
式
，
但
是
，
有
些
企
業
則
為
了
企

業
資
金
的
有
效
運
用
，
不
採
累
積
基
金
方
式
，
而
以
經
營
資
金
支
付
年

金
給
付
。
自
社
年
金
的
優
點
是
企
業
可
以
自
由
經
營
，
充
分
運
用
資

金
，
但
是
，
不
能
享
有
稅
制
上
的
優
惠
，
也
沒
有
任
何
支
付
保
證
制

度
。

陸
、
日
本
的
個
人
老
年
年
金
制
度

日
本
的
個
人
年
金
制
度
始
於
一
九
二
六
年
的
儲
政
年
金
。
第
二
次

世
界
大
戰
時
，
日
本
政
府
為
了
獎
勵
國
民
儲
蓄
，
而
大
力
推
動
郵
政
年

金
。
一
九
四
六
年
，
郵
政
年
金
的
契
約
數
達
二

0
0
萬
件
，
其
後
，
因

激
烈
的
物
價
膨
脹
使
年
金
資
產
的
價
值
遞
減
，
而
逐
漸
萎
縮
，
終
於
一

九
六
八
年
全
面
停
止
發
售
(
小
沼
正
，
一
九
八
四
)
。
另
一
方
面
，
民

間
人
壽
保
險
公
司
則
自
一
九
五
五
年
起
開
始
推
出
個
人
年
金
，
而
其
他

金
融
機
構
也
相
繼
做
尤
，
年
金
種
類
也
逐
漸
增
加
。
至
一
九
八
二
年

底
，
人
壽
保
險
公
司
的
個
人
年
金
契
約
數
已
達
一
八
二
萬
件
。
為
了
因

應
此
一
趨
勢
，
新
的
郵
政
年
金
也
自
一
九
八
一
年
起
開
始
發
售
。
根
據

人
壽
保
險
文
化
中
心
的
「
生
活
保
障
與
人
壽
保
險
調
查
」
'
一
九
九

O

年
十
八
歲
至
六
十
九
歲
的
日
本
男
性
有
五
五
﹒
九
%
購
買
個
人
年
金
，

而
相
同
年
齡
層
的
女
性
則
有
六
一
﹒
一
%
購
買
個
人
年
金
(
人
壽
保
險

文
化
中
心
，
一
九
九

0
)
。
由
於
平
均
壽
命
的
延
長
，
老
後
的
生
活
資

金
不
斷
增
加
，
而
國
家
的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與
企
業
的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均

有
其
限
制
，
加
上
個
人
年
金
較
能
適
合
個
人
的
需
要
，
且
可
自
由
選
擇

合
適
的
商
品
，
所
以
個
人
年
金
將
具
有
發
展
空
間
。
個
人
年
金
的
種
類

很
多
，
首
先
，
依
辦
理
機
構
分
，
有
由
商
業
銀
行
、
信
託
銀
行
、
證
券

公
司
、
長
期
信
用
銀
行
等
提
供
的
個
人
年
金
以
及
由
人
壽
保
險
公
司
、

郵
局
、
農
民
協
同
組
合
、
全
國
勞
動
者
共
濟
組
合
等
提
供
的
個
人
年

金
。
其
次
，
依
給
付
期
間
分
，
有
一
定
給
付
期
間
的
確
定
年
金
，
有
生

存
期
間
內
給
付
的
終
身
年
金
，
有
在
二
疋
給
付
期
間
內
以
生
存
為
給
付

條
件
的
有
限
年
金
(
領
取
人
死
亡
後
即
不
予
給
付
)
，
有
在
保
證
期
間

內
若
本
人
死
亡
其
遺
屬
可
以
繼
續
領
取
的
保
證
期
間
年
金
，
也
有
以
夫

妻
為
給
付
對
象
的
夫
妻
終
身
年
金
。
再
次
，
以
給
付
金
額
分
，
有
定
額

年
金
、
遞
增
年
金
和
通
減
年
金
。
最
後
，
以
保
險
費
的
繳
納
方
式
分
，

則
有
按
月
繳
納
式
、
多
次
繳
納
式
和
一
次
繳
納
式
等
。
個
人
年
金
種
類

繁
多
無
法
二
介
紹
，
本
文
只
以
按
月
繳
納
保
險
型
個
人
年
金
，
一
次

繳
納
保
險
型
個
人
年
金
和
按
月
繳
納
儲
蓄
型
個
人
年
金
的
實
例
簡
要
說

明

一
、
按
月
繳
納
保
險
型
個
人
年
金
實
例

付
投
保
期
間

.. 

四
十
歲
至
五
十
九
歲
(
以
六
十
歲
為
退
休
年

齡
)
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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口
每
月
保
險
費
:
四
萬
四
千
四
百
日
圓
。

同
給
付
金
額

.. 
六
十
歲
至
六
十
九
歲
每
年
一
八
二
萬
日
圖
:
七
十

歲
至
七
十
九
歲
每
年
二
三
七
萬
日
圍
;
八
十
歲
以
上
每
年
三O
一
萬
日

圓

二
、
一
次
繳
納
保
險
型
個
人
年
金
實
例

付
一
次
繳
納
金
額
:
退
休
時
一
次
繳
納
一
干
一
百
一
十
二
萬
二
千

八
百
日
圓
。

問
凍
結
期
間

.. 

五
年
(
六
十
歲
退
休
時
，
為
六
十
歲
至
六
十
四
歲

之
間
的
五
年
)
。

同
給
付
年
齡.. 
六
+
五
歲
。

倒
給
付
金
額

.. 

六
十
五
歲
至
七
十
四
歲
每
年
一
百
二
十
五
萬
日

圓
;
七
十
五
歲
至
八
十
四
歲
每
年
一
百
五
十
七
萬
日
圓
，
八
十
五
歲
以

上
每
年
二
百
萬
日
圓
。

三
、
按
月
繳
納
儲
蓄
型
個
人
年
金
實
例

付
每
月
保
險
費

.. 

一
萬
日
圓
，
但
是
，
年
中
和
年
末
兩
次
獎
金
需

各
多
繳
五
萬
日
圓
。

叫
保
費
繳
納
期
間

.. 

七
年
。

同
凍
結
期
間.. 

五
年
。

個
給
付
金
額

.. 

每
年
五
十
四
萬
九
千
二
百
日
圓
(
每
三
個
月
給
付

十
三
萬
七
千
三
百
日
圓
)
。

的
問
給
付
期
間.. 

五
年
。

個
人
年
金
的
保
險
費
在
所
得
稅
法
規
定
之
金
額
內
可
以
扣
除
。
保

險
型
個
人
年
金
的
給
付
金
額
超
過
一
百
二
十
萬
日
圓
時
，
必
須
繳
納
所

得
稅
。
儲
蓄
型
個
人
年
金
的
給
付
金
額
則
併
入
利
息
所
得
，
採
二

O
%

的
分
離
課
稅
。
依
「
勞
動
者
財
產
形
成
促
進
法
」
領
取
的
個
人
年
金
，

在
本
息
五
百
萬
日
圓
以
下
可
以
免
稅
。

策
、
日
本
老
年
年
金
保
險
制
度
的
借
鏡

任
何
公
共
政
策
和
社
會
制
度
都
有
其
優
缺
點
，
不
同
立
場
的
個
人

對
任
何
政
策
與
制
度
都
有
不
同
的
見
解
。
日
本
的
老
年
年
金
制
度
所
引

發
的
爭
論
從
未
終
止
，
尤
其
在
一
九
九
五
年
以
後
，
年
金
制
度
的
危
機

逐
漸
成
為
日
本
經
濟
安
全
政
策
的
重
要
議
題
。
在
國
家
老
年
年
金
制
度

方
面
，
大
家
所
關
心
的
四
大
議
題
是
制
度
結
構
的
不
公
平
、
年
金
財
政

的
危
機
、
淨
工
資
替
代
率
(
口
已
m
d
g泣
E
H
F
S
E
Z

且
還
晶
。
)
的
遞
減

以
及
後
代
負
擔
的
加
重
。
在
企
業
年
金
制
度
方
面
，
基
金
的
運
用
(
尤

其
是
低
利
率
時
代
的
基
金
運
用
更
為
困
難
)
、
厚
生
年
金
的
代
墊
問

題
，
通
算
制
度
以
及
支
付
保
證
制
度
等
都
是
社
會
關
切
的
問
題
。
至
於

個
人
年
金
，
如
果
採
用
優
惠
稅
制
，
則
有
利
於
高
所
得
者
;
如
果
不
採

優
惠
稅
制
，
則
無
法
全
面
性
推
動
。
針
對
這
些
問
題
，
日
本
政
府
、
專

家
學
者
、
企
業
界
都
提
出
了
許
多
改
革
方
案
，
頗
值
借
鏡
。
本
文
的
目

的
只
在
介
紹
日
本
老
年
年
金
制
度
的
概
要
，
當
然
無
法
提
出
具
體
的
借

鏡
方
案
，
只
能
提
出
下
列
三
個
原
則
性
的
參
考
方
向
:

一
、
公
共
年
金
制
度
的
一
元
化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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日
本
的
老
年
年
金
制
度
是
由
國
家
年
金
、
組
合
年
金
、
企
業
年
金

和
個
人
年
金
所
組
成
，
前
兩
者
稱
為
公
共
年
金
(
音E
F
C
咕
。
口
的
古
巴
;

後
兩
者
稱
為
私
年
金
(
可
且
〈
缸
片

O
H
M
O
B
-

。
口
)
。
根
據
井
上
清
所
作
的
年
金

水
準
國
際
比
較
，
公
共
年
金
的
淨
工
資
替
代
率
日
本
為
五
九
%
，
美
國

為
六
六
%
'
英
國
為
六
一
%
，
而
企
業
年
金
的
淨
工
資
替
代
率
日
本
為

一
%
，
美
國
為
二
五
%
'
英
國
為
一
六
%
。
公
共
年
金
加
企
業
年
金

的
淨
工
資
替
代
率
幾
乎
所
有
先
進
國
家
都
在
七
O
%
以
上
(
井
上
清
，

一
九
九
七
)
。
目
前
，
我
國
的
公
共
年
金
制
度
仍
在
規
劃
階
段
，
但

是
，
有
可
能
採
日
本
式
的
雙
軌
制
，
也
就
是
除
了
國
民
年
金
制
度
之

外
，
還
有
附
加
性
的
年
金
制
度
(
如
公
務
員
年
金
、
軍
人
年
金
、
勞
工

年
金
、
私
校
教
職
員
年
金
、
農
民
年
金
等
)
。
如
果
採
行
此
種
雙
軌

制
，
就
會
面
臨
制
度
結
構
的
不
公
平
、
行
政
管
理
的
紛
歧
、
年
金
財
務

的
危
機
以
及
通
算
制
度
的
困
難
等
問
題
。
如
果
我
們
不
想
重
蹈
日
本
公

共
年
金
制
度
的
覆
轍
，
最
好
是
將
公
共
年
金
制
度
一
元
化
，
並
以
六
。

%
的
淨
工
資
替
代
率
規
劃
老
年
年
金
給
付
。

二
、
企
業
年
金
的
健
全
化

日
本
的
企
業
年
金
制
度
是
由
企
業
的
退
休
金
制
度
逐
漸
發
展
出
來

的
。
其
產
生
背
景
除
了
深
受
一
九
六

0
年
代
高
度
經
濟
成
長
血
二
九
七

0
年
代
福
利
國
家
政
策
所
影
響
之
外
，
也
在
優
惠
稅
制
的
獎
勵
下
逐
漸

普
及
化
。
就
企
業
的
經
營
策
略
而
言
，
在
不
增
加
退
休
金
負
擔
的
條
件

下
，
能
夠
提
高
勞
工
的
所
得
保
障
效
果
，
增
進
勞
動
力
的
新
陳
代
謝
，

提
升
勞
動
生
產
力
，
當
然
樂
於
採
行
。
根
據
日
本
勞
動
省
的
調
查
，
一

九
九
四
年
企
業
規
模
在
三
十
人
以
上
的
企
業
中
，
有
九
二
%
實
施
退
休

金
制
度
，
其
中
有
五
三
%
採
用
企
業
年
金
制
度
。
目
前
，
我
國
的
退
休

金
制
度
除
了
軍
公
教
的
退
撫
制
度
已
採
年
金
模
式
之
外
，
勞
工
退
休
金

制
度
仍
採
一
次
金
的
方
式
。
如
果
由
政
府
辦
理
勞
工
退
休
金
制
度
，
除

了
政
府
干
預
退
休
金
制
度
的
正
當
性
受
到
質
疑
之
外
，
對
於
勞
資
關
係

的
改
善
、
勞
動
力
的
新
陳
代
謝
、
勞
動
生
產
力
的
提
升
均
無
實
質
的
益

處
。
因
此
，
將
勞
工
退
休
金
制
度
還
元
企
業
，
並
協
助
企
業
辦
理
企
業

年
金
應
是
值
得
思
考
的
方
向
。
政
府
在
推
動
企
業
年
金
時
，
優
惠
稅

制
，
通
算
制
度
與
支
付
保
證
制
度
必
須
有
妥
善
的
規
劃
，
才
能
讓
企
業

配
合
實
施
。

三
、
個
人
年
金
的
普
及
化

由
於
平
均
壽
命
的
延
長
，
生
活
水
準
的
提
高
以
及
物
價
膨
脹
的
惡

化
，
老
後
的
生
活
資
金
將
不
斷
增
加
，
只
靠
公
共
年
金
和
企
業
年
金
將

難
以
支
應
。
必
須
仰
賴
個
人
的
儲
蓄
。
易
言
之
，
在
六
十
五
歲
之
前
，

個
人
必
須
累
積
足
夠
的
資
產
以
因
應
老
後
生
活
所
需
。
個
人
資
產
一
般

分
為
金
融
性
資
產
與
實
物
性
資
產
，
而
金
融
性
資
產
除
了
各
種
存
款
之

外
，
就
是
人
壽
保
險
與
有
價
證
券
(
蔡
宏
昭
，
一
九
九
六
)
。
個
人
年

金
在
本
質
上
涵
蓋
保
險
與
儲
蓄
的
功
能
，
是
相
當
良
好
的
金
融
性
資

產
，
也
是
老
人
經
濟
的
重
要
支
柱
。
根
據
日
本
經
濟
企
畫
廳
針
對
二
十

歲
J

六
十
歲
民
軍
所
作
的
生
活
意
向
調
查
，
有
七
六
﹒
二
%
希
望
仰
賴

公
共
年
金
，
有
二
四
﹒
七
%
希
望
仰
賴
勞
動
所
得
，
有
二
四
﹒
一
%
希

望
仰
賴
個
人
年
金
，
有
九
﹒
四
%
希
望
仰
賴
企
業
年
金
(
採
雙
選
擇
問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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卷
)
(
經
濟
企
畫
廳
，
一
九
九
五
)
。
可
見
日
本
人
對
個
人
年
金
的
重

視
。
目
前
，
國
人
對
於
個
人
年
金
仍
缺
認
識
，
政
府
宜
透
過
社
會
教
育

的
方
式
宣
導
個
人
年
金
，
並
採
行
有
限
優
惠
稅
制
，
一
方
面
鼓
勵
國
民

投
保
個
人
年
金
，
另
一
方
面
避
免
所
得
逆
分
配
的
缺
失
。
此
外
，
政
府

必
須
藉
由
金
融
政
策
加
強
的
金
融
機
構
年
金
商
品
的
管
理
，
使
國
人
有

信
心
投
保
個
人
年
金
。

總
之
，
老
人
的
經
濟
安
全
有
賴
政
府
、
企
業
和
個
人
共
同
努
力
，

不
能
只
靠
政
府
或
企
業
。
政
府
只
要
做
到
均
一
的
基
礎
保
障
，
就
已
履

行
了
應
盡
的
責
任
;
企
業
只
要
做
到
工
資
比
例
的
附
加
保
障
，
也
已
完

成
了
社
會
責
任
;
其
餘
的
部
分
就
必
須
由
個
人
和
家
庭
承
擔
責
任
。
惟

有
政
府
、
企
業
和
個
人
都
能
善
盡
其
責
任
，
老
人
的
經
濟
安
全
制
度
才

能
真
正
落
實
。

(
本
文
作
存
現
佳
中
國
文
化
大
學
社
會
福
利
烹
副
教
授
)

。
參
考
文
獻
.. 

l
人
壽
保
險
文
化
中
心

一
九
九
O

生
活
保
障
與
人
壽
保
險
調
查

2

小
沼
正

一
九
八
四

川
島
書
店

社
會
保
障
概
論

3

小
鹽
隆
士

一
九
九
八
社
會
保
障
的
經
濟
學

日
本
評
論
社

4

內
政
部
統
計
處

一
九
九
七

老
人
狀
況
調
查
報
告

5

日
本
家
政
學
會

一
九
九
七

二
十
一
世
紀
的
生
活
經
濟
與
生
活
保
障
建

吊

社

6

并
上
清

一
九
九
七
年
金
制
度
的
危
機
東
洋
經
濟
新
報
社

經
濟
新
報
社

7

田
近
榮
泊
、
金
子
能
宏
、
林
文
子

一
九
九
七

年
金
的
經
濟
分
析

東

洋

8

社
會
保
障
研
究
所

9

厚
生
省

一
九
九
五

問
健
康
保
險
組
合
連
合
會

日
經
濟
企
畫
廳

自
蔡
宏
昭

一
九
九
六

自
總
務
廳

一
九
九
五

M

儲
蓄
廣
報
中
央
委
員
會 一

九
九
四

年
金
有
斐
閣

國
民
生
活
基
礎
調
查
|
一
九
九
六

厚
生
自
書

一
九
九
八
社
會
保
障
年
鑑
東
洋
經
濟
新
報
社

一
九
九
五

國
民
生
活
選
好
度
調
查

生
活
經
濟
學
遠
流
出
版
公
司

家
計
調
查
年
報
|
一
九
九
六
儲
蓄
動
向
調
查

一
九
九
七
儲
蓄
調
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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